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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公牛集团”）于 2023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解散暨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近日，公

司收到股东厦门穗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穗元投资”）的通知，

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2,645,414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2967%，

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穗元投资的全体合伙人名下，相关手续已办

理完毕，穗元投资已于近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厦门穗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447 0.0001 

2 阮立平 334,639 0.0375 

3 阮学平 334,639 0.0375 

4 阮幼平 223,242 0.0250 

5 蔡映峰 223,242 0.0250 

6 申会员 178,593 0.0200 

7 虞仲灿 178,593 0.0200 

8 李国强 178,593 0.0200 

9 周正华 133,945 0.0150 

10 官学军 89,297 0.0100 

11 刘圣松 89,297 0.0100 

12 张丽娜 89,297 0.0100 

13 潘晓霞 89,297 0.0100 

14 江锦标 66,973 0.0075 



15 章卫军 66,973 0.0075 

16 李胜彬 66,973 0.0075 

17 颜端学 44,648 0.0050 

18 王清旺 44,648 0.0050 

19 李雨 44,648 0.0050 

20 郑湘洲 22,324 0.0025 

21 朱俊杰 22,324 0.0025 

22 龚光辉 22,324 0.0025 

23 黄楚琼 22,324 0.0025 

24 刘建成 22,324 0.0025 

25 沈一峰 11,162 0.0013 

26 崔杰 11,162 0.0013 

27 魏凌鹏 11,162 0.0013 

28 赵克锋 11,162 0.0013 

29 周天青 11,162 0.0013 

合计 2,645,414 0.2967 

注：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分项与合计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

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阮立平 无限售流通股 143,359,015 16.0768 143,693,654 16.1143 

阮学平 无限售流通股 125,567,119 14.0815 125,901,758 14.1191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铄今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0 0.0000 447 0.0001 

厦门穗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无限售流通股 2,645,414 0.2967 0 0.0000 

宁波良机实业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479,520,000 53.7750 479,520,000 53.7750 

宁波凝晖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6,027,972 0.6760 6,027,972 0.6760 

合计 757,119,520 84.9060 755,143,831 84.6845 

注：1、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阮学平先生的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的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1）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非交易过户过入的穗元投资全体合伙人已签署《间接股东关于持股

事项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在穗元投资解散且承诺方通过非交易过户直接持有公牛集团股份后，

承诺方将承继穗元投资在公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

全部承诺内容。穗元投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由承诺方继续履行，直至全部承

诺内容履行完毕； 

（2）承诺方中的部分人员同时作为公牛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的，将

继续严格履行在公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承诺，同

时也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规范方面的其他规定； 

（3）为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

利益，在穗元投资解散并向承诺方完成非交易过户后，承诺方中的任何一方在减

持公牛集团股份时，承诺遵守如下减持规则： 

1）自承诺方因穗元投资解散并通过非交易过户而直接持有公牛集团股份之

日起 12 个月内，在减持时，承诺方持有公牛集团的股份将合并计算，采取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牛集团股份

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牛集团股份总数的 2%。 

2）承诺方将确保承诺方的减持符合前项承诺，承诺方中的任何一方拟减持

股份的，应提前 25 个交易日通知（通知方式包括书面、邮箱、短信及微信方式）

其他人并与其他人友好协商，确保减持股份比例不违反本承诺的内容。若协商不

成的，则承诺方各自享有的减持额度按照承诺方各自届时持有公牛集团股份的内

部比例对应计算。 

3）在遵守并履行前述第 2）项承诺义务的前提下，将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20



个交易日前向公牛集团履行书面报告义务，由公牛集团按照规定向交易所报告承

诺方的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4）承诺方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承诺方持股规范方面的其他规定。 

（5）如承诺方中的一方未履行本承诺函事项或履行行为不符合本承诺函事

项的，则该一方所获取的收益将归承诺方集体所有，若对承诺方中的其他主体或

公牛集团造成损失的，则应全额赔偿承诺方中的其他主体以及公牛集团的全部损

失，此外还应承担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中规定的其他法律责任或后果。 

2、穗元投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阮立平、阮学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本次非

交易过户事宜导致阮立平、阮学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范围及权益发生变动，

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分布产生

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